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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修正 



推 動 及 精 進 方 向 － 0  1 



推 動 及 精 進 方 向 －  0   1 

為促進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，課以不動產交易

「交易資訊掌握者」均負有申報登錄義務。  

為我國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之新里程碑，切實呼

應 民 眾 對 於 房 價 資 訊 之 殷 切 需 求 。 

為 提 供 更 為 即 時 、 透 明 、 完 整 、 正 確 

之 不 動 產 交 易 資 訊 ， 辦 理 修 法 作 業 。 



101.8.1 

制度施行 

101.10.16 

提供查詢 

107.5.7 

行政院版修正草案 

送立法院審議 

108.7.31 

總統公布 

平均地權條例

修正條文 

修正條文將於 

109年 

施行 

－  0   1 推 動 及 精 進 方 向 



法 律 修 正 － 0  2 



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 

- 第 2 項 - 

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，檢附申

報書共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

交案件實際資訊。 

地政士法第26條之1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有關

買賣案件申報登錄資訊之規定，不予適用。 

法 律 修 正 －  0   2 



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2 

- 第 1 項 - 

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，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申報登錄資訊；屆期未申報登錄資

訊，買賣案 件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，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

15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。 

法 律 修 正 －  0   2 



- 第 2 項 - 

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，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者，由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

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。 

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2 

法 律 修 正 －  0   2 



- 第 3 項 - 

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，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實者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處新臺幣6千

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

罰。 

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2 

法 律 修 正 －  0   2 



三 大 修 正 重 點 － 0  3 



三 大 修 正 重 點 －  0   3 

01.調整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錄 

修法後 

地政士 經紀業 權利人 

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錄 

修法前 

藉由買賣雙方基於稅賦權益相互勾稽

制衡，有助於提升資訊之正確性！ 



三 大 修 正 重 點 －  0   3 

02.提前於登記案件送件時檢附申報書併同辦理 

修法前 

修法後 

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 
30日內 

申報登錄期限 

同時申報登錄 



三 大 修 正 重 點 －  0   2 

現行買賣案件實價登錄制度，由地政士、不動

產經紀業或權利人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30日

內申報登錄。 

本次修法將買賣案件實價登錄提前至登記時併

同辦理，省去原本30日之申報期間，揭露時程

提前30日，可大幅提升資訊揭露即時性！ 

02.提前於登記案件送件時檢附申報書併同辦理 



三 大 修 正 重 點 －  0   2 

03.調整罰則區分輕重 

修法前 

修法後 

一律按次罰 3萬～5萬元。 

1. 經限期於7日內申報仍
未申報，且已登記完竣。 

按次罰 3萬～15萬元。 
2. 價格資訊不實。 

價格以外資訊不實，經限
期改正未改。 按次罰 6千～ 3萬元。 

依影響程度區分輕重符合比例原則！ 



Q ＆ A － 0  4 



Q ＆ A －  0   4 

如果我是委託代書辦

理買賣案件，是不是

可委託他申報呢？ 

Q1： 

可以喲! 

只要在實價登錄申報書

內填具委託就可以代為

申報。 

A1： 



Q ＆ A －  0   4 

如果到地政事務所送

登記案件時，不知道

要如何申報該怎麼辦？ 

Q2： 

別擔心！ 

可以洽轄管地政事務所

的實價登錄櫃台當場輔

導申報。 

A2： 



Q ＆ A －  0   4 

沒有併同登記案件申

報不動產交易資訊，

會怎樣呢？ 

Q3： 

地政事務所會先發限期申報通知

書，接到通知７日內一定要完成

申報，不然會對買賣雙方裁罰唷！ 

所以建議您還是併同申報比較妥

當。 

A3： 



Q ＆ A －  0   4 

價格資訊不實要罰 

3萬～15萬元，請問

價格資訊是指什麼？ 

Q4： 

指的是交易總價、車位

個數、車位總價及其他

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

資訊項目。 

A4： 



嘉義市政府地政處 

關 心 您 
內政部不動產
實價登錄查詢

服務網 A  P  P  下  載 

實 價 登 錄 怎 麼 查 ？ 


